附件：

注销（吊销）企业退休人员实行

社区管理工作操作办法

为规范注销（吊销）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区管理的工作，特制定本操作办法。

一、适用范围

在本区（县）参加社会保险、目前无在职缴费人员并无社会保险欠费、且已办理工商注销手续或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无主管部门企业及其退休人员。
二、申报手续

（一）注销（吊销）企业有留守人员的，以单位名义向养老

保险缴费地的区县劳动保障局提出实行社区管理的书面申请（以下简称“申报单位”）。

（二）申报单位无留守人员的，由退休人员推选1-3名代表

（以下简称“申请人”），经全体退休人员在申请书上（限制无行为能力的由监护人）签字后，向养老保险缴费地的区县劳动保障局提出书面申请。

（三）经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批准的社会保险代办机构中参加养老等保险的申报单位及其退休人员，可向社会保险代办机构所在地的区县劳动保障局提出书面申请。

三、申报材料

申请实行社区管理的申报单位或申请人，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退休人员实行社区管理申请书”一式二份。其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注册地、性质、有无主办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等基本情况;注销（吊销）的原因与时间，退休人员数量、退休时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与享受待遇的情况说明，申报单位参加社会保险与缴费情况、统筹外负担费用的项目、金额以及处理情况；联系人与联系电话；
（二）注销企业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复印件一式二份；吊销企业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式二份；
（三）缴费地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区县社保中心）出具的申报单位“参加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证明”一式二份；
（四）“退休人员实行社区管理承诺书”（A4纸）一式二份，承诺书需由本人或限制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签字；
有统筹外负担费用的申报单位，还须提交其与退休人员签订的有关“企业统筹外负担费用处理协议书”一式二份；
（五）“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退休审批表”或“北京市基

本养老保险金核准表” 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审批表”的复印件一式二份;

（六）申报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式二份；
（七）“北京市注销与吊销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转移名册”一式九份，以下简称《转移名册》；
（八）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退休人员的，须提供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员的《工伤证》、《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等材料复印件一式二份。

四、审核工作程序

（一）对符合本文规定条件的申报单位，由缴费地的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并会同区县社会化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以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名义复函；并抄送相关区县社保中心。

（二）由缴费地的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通知申报单位或申请人，其按规定程序办理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三）由缴费地的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将复函、申报单位的书面申请与《转移名册》（须加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的公章，

下同）报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备案。

五、转移手续

（一）档案材料与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1、档案材料的整理与转移

（1）申报单位在移交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与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其中要将一份“退休人员实行社区管理承诺书”装入档案。列出档案材料清单并装订成册。
（2）已无留守人员的申报单位退休人员的档案，应由申请人将其档案移交至缴费地的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由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及时对其档案与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整理，其中要将一份“退休人员实行社区管理承诺书”装入人事档案。填写档案材料清单并经申请人确认后装订成册,并在档案袋外加盖档案密封章。

（3）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在缴费地本区县转移时,由申报单位或申请人，持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复函和档案转移通知单及《转移名册》等材料到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办理人事档案的转移手续。由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分别转移到其户口所在地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以下简称街道社保所）。

（4）对户口在外区县的企业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与相关材

料，由缴费地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密封后，由申报单位或退休人员代表，持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复函和档案转移通知单及《转移名册》等有关材料到户口所在地的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办理人事档案的接收手续。

2.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1）申报单位或申请人持缴费地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复函和《转移名册》一份到缴费地的区县社保中心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2）养老保险关系

区县社保中心根据《转移名册》，打印《养老保险转移单》（表十八）;

（3）医疗保险关系

区县社保中心根据《转移名册》，办理医疗保险减员手续。

（二）档案材料与社会保险关系接收手续

1.档案接收。 接收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核对人事档案与相关材料后，在档案转移通知单上签章后退缴费地的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或社会化管理机构,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分别转移到其户口所在地街道社保所。
2.社会保险关系接收。

（1）养老、工伤保险关系接收：

由申报单位或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持缴费地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复函和《转移名册》和《养老保险转移单》（表十八）等有关材料，到退休人员户口所在的区县社保中心办理养老、工伤保险关系接收手续。

区县社保中心根据缴费地区县社保中心出具的《养老保险转移单》（表十八）办理养老保险的接续手续，在人员分类中标记“注销（吊销）企业退休人员”；缴费地区县社保中心根据《工伤证》、《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等材料，为工伤退休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待遇接续手续；之后按照有关规定将养老、工伤保险关系，分别转移到其户口所在地街道社保所。

退休人员户口所在地的街道社保所根据区县社保中心的通知，填写《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加表》（表十一）和《北京市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月报表》，办理人员增员与待遇发放手续。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需要更换、配置辅助器具的，经所在地的街道社保所向所在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
（2）医疗保险关系接收

申报单位或申请人按照退休人员户口所在街道分类,在5个工作日内将缴费地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复函（复印

件）和《转移名册》（一式二份）直接转交给街道社保所，其确认后予以接收。

街道社保所根据《转移名册》，通过《街道版》软件录入个人基本信息，并将医疗参保人员类别指标标识为“注销（吊销）企业退休人员”相关指标项。

街道社保所持《转移名册》和续保所需的表格与电子信息，

到区县社保中心为退休人员办理增员手续。

（三）退休人员户口在外省市的，其人事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收与管理，由申报单位注册地所在的街道（乡镇）社保所负责。

附件:1.申报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证明

2.北京市注销与吊销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转移名册

( 申    报   单   位   全   称 )

参加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险缴纳费情况证明

一、该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证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该单位目前有_____名退休（职，下同）人员，有_____ 名退养人员，有在职职工____人。

三、该单位在_____________区（县）参加社会保险，单位实际缴费情况具体如下：
养老保险：_____年_____月开始缴费,缴费截止日期为_____年_____月，在此期间有欠费金额_____元；

医疗保险：_____年_____月开始缴费，缴费截止日期为_____年___月，在此期间有欠费金额_____元；有___名退休人员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有___名退休人员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_____年_____月开始缴费，缴费截止日期为_____年_____月，在此期间有欠费金额_____元； 有____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伤残级别为____级 ____ 人；   ____级____人。

__________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签章）
年    月      日

北京市注销与吊销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转移名册

单位（企业）名称：    社会保险登记证编码：      接收（户口所在地）：   区县   街道（乡镇）
	序号
	电脑序号
	姓名
	人员

类别
	公民身份号码
	户口所在地

详细地址
	家庭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备注

	
	
	
	
	
	
	
	
	

	
	
	
	
	
	
	
	
	

	
	
	
	
	
	
	
	
	

	
	
	
	
	
	
	
	
	

	
	
	
	
	
	
	
	
	

	
	
	
	
	
	
	
	
	

	
	
	
	
	
	
	
	
	

	
	
	
	
	
	
	
	
	


缴费地区县审核人：          区县劳服中心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由申报单位填写一式九份。上报市劳服管理中心一份、随批文存申报区县局办公室一份、申报区县与接收区县的劳服中心各一份、申报区县与接收区县的社保中心各二份，接收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一份。

2、申报单位填报此表应以退休人员所在地的区县为单位，按照退休人员户口所在的街道（乡镇）顺序填写。

3、人员类别:分别填写退休、退职、退养等情况。

4、填报各项内容应真实、准确、无误。



